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研討

活動處理要點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民間團體辦理

有關公共工程之研討活動，以促進工程技術及資訊之交流，提

升公共工程品質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民間團體，指依法向其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之非

營利團體。

    各級學校、學術機構、財團法人及智庫申請補助，得比照本要

點規定辦理。

三、依法設立且會務運作正常之民間團體，於辦理公共工程有關之

下列研討活動，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費用：

（一）在國內舉辦之國際會議。

（二）在國內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三）在國內舉辦之講習會、觀摩會。

（四）其他經本會專案核准之活動。

四、補助經費之額度及用途或使用範圍如下：

（一）核予單一補助案之經費用途以支用印刷費且額度不超過該

活動全部經費五分之一為原則。但本會相關業務單位認有

增加之必要時，得簽奉核可後，不受五分之一之限制。

（二）其他特殊重要研討活動補助費用之額度及用途或使用範

圍，得以專案處理。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補助之民間團體應於活動舉行前一個月檢附活動計畫

書（包括活動名稱、宗旨、內容、時程、對象、地點、活

動方式及預期效益等）及活動經費概算表函送本會辦理。

（二）申請補助之民間團體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

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

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

收回已撥付款項。

六、申請補助之案件，其審查事項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由本會相關業務單位就下列事項辦理審查，並建議補助金

額：

１.活動內容與主管業務之相關性。

２.活動內容是否配合本會施政工作重點。

３.活動方式是否促進工程技術及資訊之交流。



４.活動宗旨是否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水準。

（二）本會秘書處應就其活動經費編列、籌措及分擔情形，參酌

前款相關業務單位意見，簽核補助金額。

（三）年度補助經費之審查，依申請補助之民間團體辦理研討活

動舉辦時間，分上半年度與下半年度辦理，上半年度補助

經費額度以不超過總經費百分之四十為原則。

（四）本會受理申請補助案件審核表格式如附件一。

七、本會同一年度內，核予同一民間團體辦理活動之件數以不逾三

件為原則。本會個別業務單位於該三件範圍內，得視業務關連

性，敘明原因，提出優先補助建議，每年以不逾二件為原則。

八、受本會補助之民間團體對補助經費之執行，應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四

點辦理。本會於核定同意補助後，敘明相關規定函知受補助之

民間團體確實辦理，相關內容如下：

（一）本會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

途支用、虛報、浮報等情事，受補助之民間團體除應繳回

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受補助之民間團

體及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二）受補助民間團體之受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適用政府

採購法第四條規定。

（三）受補助之民間團體辦理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

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

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受補助民間團體之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

款，應按補助比例繳回。

（五）受補助之民間團體如使用本會補助經費而產生利息或其他

衍生收入之金額，應於收支清單載明，本會得視活動盈餘

情形扣減補助金額。

（六）本會應於辦理核銷時，適當選定績效衡量指標，作為辦理

補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參據。

（七）本會補助經費應以各項支用單據原件辦理核銷。

（八）受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依第

九點規定所提出資料內容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

關責任。

九、經費請撥、核銷程序及應備文件：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應於活動結束後二個月內（至遲於年度結

束前）檢附收據、收支清單、支用單據黏存單（附件二）、支

出分攤表（附件三）、成果報告（論文集及參加人數）及績效



自評報告等資料，函送本會辦理經費請撥及核銷。

十、督導及考核：

    補助經費之核銷由本會相關業務單位擇定適當績效衡量指標辦

理活動成果績效評核，除採書面資料評核外，必要時得採實地

出席活動方式辦理。本會補助民間團體辦理研討活動出席或未

出席評核報告格式如附件四。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受理申請補助案件審核表

一、活動名稱：

二、初審項目：（請勾選適當表框，單選）

（一）活動內容與主管業務相關性？

□密切相關（10分） □相關（6分） □普通（2分）□無相關（0） 

如勾選密切相關或相關者，請查填與貴處   科     業務相關

（二）活動內容能否配合本會施政工作重點？

□非常配合（5分）□尚能配合（3分）□普通（1分）□不能配合（0）

（三）活動方式能否促進工程技術及資訊之交流？

□非常助益（5分）□稍有助益（3分）□普通（1分）□無助益（0）

（四）活動宗旨能否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水準？

□非常助益（5分）□稍有助益（3分）□普通（1分）□無助益（0）

三、初審總結意見：（下列兩列選項選其一後勾選適當表框）

（一）□可予支持（初審項目勾選後加總＞13分） □不予補助  
□其他意見          

（二）□與本處業務密切相關（25分），優先贊助（本選項代表貴處的優先建議

權，惟同一申請單位或團體，以 2件為限）

四、初審建議贊助經費金額：新台幣          元（本會贊助經費以印刷費為限，

以不逾該活動辦理總經費 5分之 1為原則，如初審總結意見為與貴處密切相關活動者，

得敘明理由，不受 5分之 1之限制）

附件一



審核單位（敬請承辦人及主管核章）：

 

(受補助團體名稱)支用單據黏存單

付款（轉帳）憑單號碼：

工 作 （ 或 業 務 ） 計 畫 用 途 別 用     途     說     明

第  號

金               額 自

至       號計黏貼單據     張

(請以壹、貳、參…大數字填列)

共計新臺幣 仟 百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點  收  人

（證 明 人）
經辦單位 主計室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憑     證　 　黏 　　貼 　　線

提高工作效率，注意單據報銷程序：

(受

補

助

團

體

名

稱)

一、單據內容： 二、程序部份：

1.機      關： 全銜。 1. 點 收 人： 主辦或需求單位人員或其

2.時      間： 年月日。 （證明人） 直屬主管蓋章。

3.印      章： 商店正式印章。 2.經辦單位：
採購或主辦人員蓋章，單

位

4.地　　　址： 縣市街巷門牌。 主管核章。

5.財物或營繕： 名稱規格數量。 3.會 計 室： 包括會計憑證審核人員及

6.單　　　位： 儘可能用標準制。 主管蓋章，會計主任核章。

7.金　　　額： 單價總價（需相符）。 4.機關長官： 准章。

8.實　　　收： 中文正寫。 5.按承辦人、科長、單位主管，由上而下依序

9.用　　　途： 詳細具體。 蓋章及核章。

10.印　　　花： 照規定貼足並銷印。 三、說　明：

11.更　　　改： 商號加章負責。 1.本用紙除「工作計畫」及「憑證編號」兩欄

12.無　　　效： 擦割挖補塗改鉛筆書寫 由主計部門填列外，其餘各欄應由經辦人員

墨跡不勻。 填列。

13.外　　　文： 應翻中文。 2.凡提供參考之附件，應向左上角對齊，裝釘

14.外　　　幣： 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 於本單後。如不能同時黏貼者，則記明某號

15.印刷或紙張： 附樣張。 憑證之附件，按號另裝成冊併送，並於憑證

16.電　報　費： 附事由箋。 簿封面註明外附件若干。

17.工  程  費： 附合同圖說估驗報告。 3.單據黏貼由左至右，小上大下，自上而下整

18.郵      費： 附執據外，大宗郵件應 齊黏貼，每張距離0.5cm並以 10張為限。

附清單，購票自貼應附

購票證明及名址清冊。

19.餐      費： 應註明事由並附名單。

附件二



支  出  分  攤  表

年   月   日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新臺幣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攤基準 分攤金額 說 明

合 計

填表

人員
覆核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民間團體研討活動

出席或未出席評核報告

附件三

附件四



活 動 名 稱 時 間 地 點

年  月  日  時

主 辦 單 位 出 席 人 數

績效評核 建議

報 告 人 ( 單 位 ) 會 同 出 席 人 員




